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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BJF2015136-法意 03号 

致：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君辉环保”）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公开转

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发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

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颁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

简称“《业务规则》”）及其他现行有效的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于 2016年 9月 25

日及 2016 年 11 月 25 日就公司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出具《北京市京都律师

事务所关于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以

及《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关于天津君辉蓝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并出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君辉蓝天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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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君辉环保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原《法律意见书》中已披露但至今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不再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原《法

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所经办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君辉环保已保证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

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何重大遗漏及

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君辉环保为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和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使用

过的术语与简称一致。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原《法律意见书》有相悖内容的，

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

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

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2）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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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3）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

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

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反馈意见》第 2 题） 

【答复】：  

（1）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

许经营权，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主要从事环保洁净型煤的生产、研发与销售。 

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相关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其

子公司已经取得目前所经营业务必要的批准或许可，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件名称 证书号 

证书持有

人 
权利期限 内容 许可单位 

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07616Q1042

9R1M 
君辉环保 

2016.3.9- 

2018.9.15 

煤炭、型煤的

批发和销售 

北京中润兴认

证有限公司 

2 

中国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证书 

1210960635 君辉环保 长期 
进出口货物

收发货人 

中华人民共和

国天津海关 

3 
天津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认定证书 

1607ZX0409

4788号 
君辉环保 三年 -- 

天津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 

4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00215Q1445

4R0M 
宇良科技 

2015.8.4- 

2018.8.3 

民用型煤的

生产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5 
天津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认定证书 

1604ZX0409

1162 
宇良科技 三年 -- 

天津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 

6 
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 

辽交运管许

可字丹

2106822016

1号 

茂源焦化 
2014.4.15- 

2017.4.15 

经营范围为

道路普通货

运运输。 

凤城市公路运

输管理所 

7 排污许可证 
2106822016

B412056B 

茂源新能

源 

2016.8.15至

2018.8.14 

污染物种类

为SO21.3吨、

NOX1.22吨 

凤城市环境保

护局 

注：上述表格第 6 项，由于茂源新能源新的经营范围内不包含道路运输相关经营业务，公司也停止道

路运输的相关业务，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后自动失效，茂源新能源不再进行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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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君辉环保及子公司无需办理煤炭经营资格

证，依据如下： 

2011年 7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设立

煤炭经营企业，须向国务院指定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

部门提出申请；由国务院指定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

门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条件和国务院规定的分级管理的权限进行资格审

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申请人凭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

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煤炭经营。”根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

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七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作出修改：……

（二）删去……第四十八条……”，从公布之日起施行。2013 年 6 月 29 日公布

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现行有效，取消对煤炭经营资格证的行政审

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君辉环保及子公司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

依据如下： 

根据天津市相关机构颁布的《市环保局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5

年版）及审批建设项目类别的通知》、《市审批办关于公布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

录（2015年版）的通知》（津审[2015]4号），市环保局排污许可证暂不列入行政

许可事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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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津市环保局公布的市环保局关于印发 2016 年国家和我市重点监控

企业名单的通知》（津环保总〔2016〕9号），公司不属于重点监控企业。公司符

合环境保护部于 2014年 11月 27日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

见稿）第十四条规定的一般排放单位的许可条件，在国家和天津市办理排污许可

证的具体细则实施后，公司办理《排污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君已就宇良科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做出声明和承诺：

由于天津市目前暂未开展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相关工作,即天津市环保局《市环保

局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5 年版）及审批建设项目类别的通知》（津环

保审〔2015〕39 号），排污许可证被列为“市环保局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

致使公司无法办理排污许可证。如天津市开展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相关工作，公司

将立即申请排污许可证。如因公司未能及时申请排污许可证导致公司受到有关政

府行政部门的处罚，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君将承担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 

（2）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

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根据君辉环保最新营业执照，君辉环保的经营范围：环保型煤技术研发、技

术咨询服务；民用型煤经销；粘合剂技术研发、粘合剂销售；环保炉具研发；节

能炉具经销；环保锅炉研发；锅炉经销；电暖器、热泵、燃气炉生产；电暖器技

术研发；电暖器及配件销售、安装和服务；热泵技术研发；热泵型空调及配件销

售、安装和服务；污水处理；包装袋经销；煤炭批发经营；五金电料、日用百货、

建筑材料、黑色金属材料、焦炭、生铁、矿产品、钢材、生石灰、化工（易燃、

易爆、易制毒、化学危险品除外）、铁合金批发兼零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经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布鲁弗雷最新营业执照，布鲁弗雷的经营范围：洁净型煤、粘合剂、包

装袋、环保炉具、洁净型煤设备生产项目的筹建、研发、销售；煤炭销售；废旧

物资回收、销售；污水处理技术的开发；污水处理工程施工；普通货运。 

根据茂源新能源最新营业执照，茂源新能源的经营范围：环保无烟型煤、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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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加工及销售；煤炭、五金电料、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焦炭批发、零售。 

根据宇良科技最新营业执照，宇良科技的经营范围：型煤生产线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安装；型煤粘合剂生产、销售；民用型煤加工经销；煤炭批发经营、

五金电料、建筑材料、黑色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焦炭、生铁、矿产品、钢材、生石灰、铁合金批发兼零售；电弧炉炼钢预脱氧合

成球制造、碳素制造。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主要从事环保洁净型煤的生产、研发与销售。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范围的业务内容不属于特许经营业务，无需取得特许

经营权，公司业务资质齐备、相关业务合法合规，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

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3）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

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

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君辉环保已取得北京中润兴认证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07616Q10429R1M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至 2018 年 9 月 15 日，认

证覆盖的业务范围煤炭、型煤的批发和销售。宇良科技已取得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有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4日核发的证书编号为 00215Q14454ROM的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有效期至 2018年 8月 3日。 

君辉环保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于 2016年 2月 16日核发的海关注

册编码为 1210960635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注册登记

日期为 2011年 6月 29日；有效期为长期。 

茂源新能源已取得凤城市环境保护于 2016 年 8 月 14 日核发的证书编号为

2106822016B412056B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6年 8月 15日至 2018年 8月

14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所持有的资质文件均在有效期范围内，不存在相关资质将到

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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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公司具备相关部门专门负责跟进公司所有资质文件

以及行政审批的申请、更新、替换等工作，能够有效防范因公司资质文件或行政

审批涉及的公司运营中的风险，达到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公司申请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挂牌条件。 

 

二、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

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理完成等等环保违法情形，若存在，请核查违法原因

以及公司的补救措施，相应补救措施的进展及是否可行、可预期，请说明向环

保监管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并分析公司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

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以及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综合以上事项对公司的环保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

意见。 

请公司就相应未披露事项作补充披露。（《反馈意见》第 3 题） 

【答复】：  

公司子公司茂源新能源已取得凤城市环境保护于 2016年 8月 14日核发的证

书编号为 2106822016B412056B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6年 8月 15日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排放重点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种类为 SO2 1.3 吨、NOX  1.22

吨。 

根据天津市相关机构颁布的《市环保局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5

年版）及审批建设项目类别的通知》、《市审批办关于公布天津市行政许可事项目

录（2015年版）的通知》（津审[2015]4号），如下图暂不列入的行政许可事项及

实施部门第 7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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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排污许可证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君辉环保及宇良科技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根据《天津市环保局公布

的市环保局关于印发 2016 年国家和我市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通知》（津环保总

〔2016〕9 号），公司不属于重点监控企业。公司符合环境保护部于 2014 年 11

月 27日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的一般

排放单位的许可条件，在国家和天津市办理排污许可证的具体细则实施后，公司

办理《排污许可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君已就宇良科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做出声明和承诺：

由于天津市目前暂未开展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相关工作,即天津市环保局《市环保

局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5年版）及审批建设项目类别的通知》（津环

保审〔2015〕39 号），排污许可证被列为“市环保局暂不列入行政许可事项”，

致使公司无法办理排污许可证。如天津市开展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相关工作，公司

将立即申请排污许可证。如因公司未能及时申请排污许可证导致公司受到有关政

府行政部门的处罚，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君将承担公司遭受的全部损失。 

①茂源新能源：年产 30万吨煤球建设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凤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凤环审[2014]74号”《关于<

年产 30万吨煤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同意该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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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24 日，凤城市环保局出具凤环验[2016]19 号“《关于<年产 30

万吨煤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通过《年产 30万吨煤球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②宇良科技：科技型煤项目 

宇良科技成立之初，并未履行环保审批手续将生产线投入调试并进行试生产，

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2014 年 6 月 18 日，天津市东丽区环境保护局出具“津丽环罚字[2014]A1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违

反本条例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

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

产或者使用，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对宇良科技处以以下

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2014年 10月公司出具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整改报告》，专家验收后于 2015

年 3月 19日，天津市东丽区环境监测站出具“（津）丽环监验字【2014】第 05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整改验收检测报告》，对处罚后公司整改情况进行

环境保护整改验收监测，确认该项目符合相关环境保护规定。 

2015 年 4 月 15 日，天津市东丽区环境保护局出具“津丽环保许可（表）验

【2015】18 号”《关于天津北方宇良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型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的函》，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③布鲁弗雷：年产 60万吨环保洁净型煤项目 

2016年 2月 5日，乐亭县环境保护局出具“乐环表【2016】3号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同意该项目建设”。 

天津市东丽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8 月 2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君辉环保自

2014年至今，未发生过环境影响事故，也未接受过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凤城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茂源新能源自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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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始终遵守和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

法规及行政规章的规定，不存在因环境保护措施不利引起的污染或争议事件，不

存在因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受到环保主管机关行政处罚的

情形。 

乐亭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布鲁弗雷自设立之

日起至 2016年 5月 31日始终遵守和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

及行政规章的规定，不存在因环境保护措施不利引起的污染或争议事件，不存在

因违反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受到环保主管机关行政处罚的情形。 

天津市东丽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6年 8月 2日出具说明，2014年 5月 30日宇

良科技因未及时办理环保审批相关手续被行政处罚人民币伍仟元整。经本所律师

核查，2014年 6月 18日，宇良科技因生产项目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

产，收到天津市东丽区环境保护局津丽环罚字【2014】A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宇良科技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

响登记表；但是，铁路、交通等建设项目，经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可以在初步设计完成前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不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

工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其中，

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因此宇良科技受到罚款人民币 5000

元的处罚。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

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

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宇良科技所受到的 5000 元罚款，属于上述法条所规定的

处罚数额（10 万元以下）中较轻的处罚，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此项处罚不构成重

大违法违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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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公司具备相关部门专门负责跟进公司所有资质文件

以及行政审批的申请、更新、替换等工作，能够有效防范因公司资质文件或行政

审批涉及的公司运营中的风险，达到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综上，公司申请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关挂牌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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